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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恒 

改革「無牙老虎」平機會 

 

早前香港快運把視障乘客「趕落機」事件令社會嘩然，本會「引爆」事件翌日，

平機會新任主席林美秀表示對事件相當關注，並表明若事主提出投訴，會方將認

真處理。林主席對事件的迅速回應，讓人期待新官上任後平機會將更積極回應香

港的歧視問題。惟「趕落機」事件的後續發展令我們需重新思考，今天平機會擁

有的權力是否足以回應香港仍然存在的歧視問題？ 

因應 2015 年民航處向航空公司發出《給香港註冊航空公司的指引：協助行動不

便人士使用航空服務》，平機會於 2017 年公布《香港無障礙航空簡易指引》，以

引導各航空公司回應殘疾乘客需要。 

可是上述指引只為提示性質，無任何約束力。情况就如視障人士被「趕落機」後，

快運也不需承擔任何後果，其母公司國泰亦可置身事外。同時，我們也無從得知

平機會接到有關殘疾人士使用航空服務的投訴時，會否按照指引判斷是否屬歧視

行為並且跟進。 

 

平機會介入歧視個案 門檻不低 

更令人難以明白的是，去年已有視障人士遭快運不友善對待，卻未能得到平機會

支援。事緣該視障人士出發前已向航空公司表明其視力狀况，要求航空公司派員

協助她往登機閘口，惟遭拒絕；該視障人士遂向平機會求助，然而平機會當時的

回應是「歧視行為未有出現」，因而未能提供支援。 

以上事件顯示，平機會的做法是必須在歧視行為確實出現後方能介入，即是有關

視障乘客必須到達機場及未能得到護送往登機閘口的安排，平機會才能處理。事

件令我們發現，平機會介入處理歧視個案的門檻實在不低。 

上述情况讓我們意識到，要保障視障人士使用航空服務的平等權利，必須從檢討

現行的反歧視政策出發。因此本會曾致函平機會主席，邀請就保障殘疾人士使用

航空服務的權利交流。惟平機會僅回應未能與本會會面，但會派員出席本會與運

輸及物流局就有關課題的會面，更指平機會將嚴格按照現時反歧視法例框架賦予

的職能和職權行事。 



筆者認為，平機會的回應似向社會發出一個相當清楚的信息：它是一個「按本子

辦事」的機構。作為一個執法機構，此等態度實屬無可厚非，甚至是應有之義。

但若我們期望平機會能夠「多走一步」，唯一途徑就是要求政府檢視並修訂現行

反歧視政策和法律框架，讓平機會得到更多權力以加強其職能，特別是在檢控和

處分方面。 

現時平機會因應現有 4條反歧視條例，制定一系列實務守則和指引，結果頂多就

是啟動調查及決定是否向受屈人提供法律支援的依據。其次，平機會普遍以調解

方式處理歧視個案，但若被投訴一方堅拒接受調解，受屈人只能透過民事訴訟跟

進。而平機會提供法律支援的門檻亦相當高，受屈人很多時要自掏腰包和經歷冗

長的程序提出訴訟。 

 

倡設「平等機會事務審裁處」 

事實上，由法定組織向做出違規行為者或機構施加處分，已有先例可援。在《競

爭條例》下，競爭事務委員會可主動啟動法律程序，就個案入稟競爭事務審裁處；

妨礙競委會調查屬刑事罪行。而當局亦正研究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授權私隱專員向違反條例的個人或機構施加行政罰款。 

筆者認為，政府着實有足夠基礎研究賦予平機會更大權力去處理歧視個案，以及

應考慮賦予指引一定權力，因應違反守則或指引的行為施加處分，以起阻嚇作用。 

而政府有必要參考競爭條例或相關經驗，設立「平等機會事務審裁處」處理涉及

歧視的個案，甚至由審裁處判定歧視個案的賠償和罰款金額。 

 

更有效處理歧視 彰顯社會公義 

當一個有實際權力、門檻較低的審裁處出現後，社會便會意識到若出現歧視個案，

後果可以很嚴重。筆者相信，此舉能有效預防歧視個案發生，並鼓勵以調解方式

解決歧視問題。 

改革平機會職能，不單有利保護殘疾人士免受歧視，更可惠及受現有反歧視法例

保障的群體。筆者相信，上文提及的狀况並非新事物，故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能

認真考慮，並積極回應改革平機會的建議，令平機會由「無牙老虎」蛻變成有作

為的「有牙老虎」，使其更有效處理歧視行為，彰顯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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